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98 勞動力人口 千人 612             775             625 772 629 772 625 760 637 769

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

，包括就業者與失業者。 勞工局

－按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百分比 11.7            15.6            10.9 15.8 9.1 16.6 9.2 13.6 8.5 11.3

教育程度為國中及以下之勞動力人口占勞動

力人口百分比。

高中(職) 百分比 33.2            37.9            32.9 37.8 32.8 37.3 32.8 38.3 32.8 38.6

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之勞動力人口占勞動力

人口百分比。

大專及以上 百分比 55.1            46.5            56.2 46.4 58.1 46.1 58.0 48.1 59.2 50.0

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之勞動力人口占勞動

力人口百分比。

99 勞動力參與率 百分比 49.6 66.7 50.5 66.3 50.8 66.2 50.4 65.3 51.4 66.3

係指勞動力占15歲以上民間人口之百分比。

（勞動力人口數／15歲以上民間人口數）×

100
勞工局

100 －按教育程度 勞工局

國中及以下 百分比 25.7 51.3 26.1 51.5 24.1 49.9 25.1 48.9 24.6 47.6

國中及以下程度者之勞動力參與率。

（國中及以下勞動力人口數／國中及以下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數）×100

高中(職) 百分比 50.1 71.9 50.7 72.1 51.4 71.9 50.3 70.3 51.8 71.6

高中(職)程度者之勞動力參與率。

（高中(職)勞動力人口數／高中(職)15歲以上

民間人口數）×100

大專及以上 百分比 61.3 69.5 61.6 68.5 60.8 69.9 60.6 68.7 61.7 69.0

大專及以上程度者之勞動力參與率。

（大專及以上勞動力人口數／大專及以上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數）×100

101 －按年齡結構 勞工局

15-24 百分比 29.9 33.7 32.7 34.6 34.2 36.8 35.1 36.0 38.1 37.8

15-24歲勞動力者佔15-2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15-24歲勞動力人口數/15-24歲民間人口

數)*100

25-29 百分比 87.8 95.2 89.9 95.8 90.6 95.4 86.9 93.8 86.2 93.1

25-29歲勞動力者佔25-29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25-29歲勞動力人口數/25-29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84.0 97.7 81.6 96.9 83.2 97.6 85.4 96.8 84.9 97.3

30-34歲勞動力者佔30-3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30-34歲勞動力人口數/30-34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75.4 94.1 79.1 95.5 82.6 95.3 81.5 96.0 83.6 96.5

35-39歲勞動力者佔35-39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35-39歲勞動力人口數/35-39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75.6 93.6 76.6 92.6 75.1 92.4 76.5 92.1 78.9 94.1

40-44歲勞動力者佔40-4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40-44歲勞動力人口數/40-44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73.2 89.8 74.0 92.5 75.4 96.3 74.9 91.4 76.5 94.4

45-49歲勞動力者佔45-49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45-49歲勞動力人口數/45-49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58.1 83.4 59.6 85.7 61.4 86.6 62.9 86.0 63.7 88.0

50-54歲勞動力者佔50-5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50-54歲勞動力人口數/50-54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38.6 70.4 42.2 70.3 42.2 70.5 44.1 70.0 46.7 72.4

55-59歲勞動力者佔55-59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55-59歲勞動力人口數/55-59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24.3 51.5 24.6 49.3 24.5 47.0 23.1 47.8 27.1 49.3

60-64歲勞動力者佔60-6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60-64歲勞動力人口數/60-64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4.2 13.3 4.9 12.1 4.7 10.9 4.9 12.1 5.5 12.3

65歲以上歲勞動力者佔65歲以上歲民間人口

之百分比。(65歲以上歲勞動力人口數/65歲

以上歲民間人口數)*100

102 就業人數 千人 592 743 603 742 606 744 599 733 609 741

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1)從事有酬工作（不論時數多寡），或

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2)有工作而未做之有酬工作者；(3)已受僱用

領有報酬但因故未開始工作者。

勞工局

103 就業者性別比率 百分比 44.34 55.66 44.83 55.17 44.89 55.11 44.97 55.03 45.11 54.89
男、女性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勞工局

104 －按行業結構 勞工局

農、林、漁、牧業 百分比 2.20            4.18            2.32            4.71            1.98            4.31            2.17            4.64            1.97            4.45            

行業為農、林、漁、牧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

數百分比。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百分比 0 0 0 0 0 0 0 0 0 0

行業為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

數百分比。

製造業 百分比 20.44          32.21          19.73          31.76          20.99          32.03          20.70          33.02          20.85          34.00          
行業為製造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百分比 0 0.67            0 0.67            0 0.67            0 0.55            -                  0.54            

行業為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

數百分比。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百分比 0.68            1.08            0.50            0.94            0.33            0.94            0.50            1.09            0.49            1.08            

行業為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之就業者占就

業人數百分比。

營業工程業 百分比 2.20            12.53          2.32            13.06          2.15            13.32          2.34            13.37          2.96            12.55          

行業為營業工程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批發及零售業 百分比 19.92          14.43          20.07          14.00 20.50          14.40          19.20          14.19          18.72          13.50          

行業為批發及零售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運輸及倉儲業 百分比 2.53            5.93            2.49            5.92            2.31            6.19            1.84            5.87            2.13            5.40            

行業為運輸及倉儲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住宿及餐飲業 百分比 10.98          6.20            11.28          6.19            9.92            5.79            10.35          6.14            10.67          5.94            

行業為住宿及餐飲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百分比 1.52            1.62            1.49            1.88            1.49            1.75            1.34            1.64            1.48            1.62            

行業為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

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金融及保險業 百分比 4.39            2.29            4.98            2.15            4.79            2.15            4.51            2.05            4.76            2.02            

行業為金融及保險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不動產業 百分比 0.68            0.67            1.00 0.67            0.99            0.94            1.00            0.68            0.99            0.81            

行業為不動產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百分比 3.04            2.16            2.99            1.88            2.81            1.75            3.01            1.77            2.96            2.02            

行業為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之就業者占

就業人數百分比。

支援服務業 百分比 2.70            2.83            2.82 2.83 2.98 2.96 2.84 2.59 2.79 2.56

行業為支援服務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百分比 3.72            3.10            3.48            3.10 3.31            2.83            3.51            2.86            3.61            3.10            

行業為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之

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教育業 百分比 9.63            2.56            9.29            2.69            10.08          2.69            10.18          2.73            9.36            2.70            
行業為教育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百分比 7.94            1.75            8.29            1.88            8.10            1.62            8.85            1.50            9.03            1.89            

行業為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之就業者

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百分比 0.84            0.67            1.16            0.81            1.16            0.81            1.17            0.82            0.99            0.67            

行業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之就業者占

就業人數百分比。

其他服務業 百分比 6.59            5.12            5.79            4.86            6.11            4.85            6.49            4.49            6.08            4.99            

行業為其他服務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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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按職業結構 勞工局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百分比 1.35            3.36            1.50 3.23            1.49            2.82            1.50            2.59            1.15            2.70            

職業為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之就業者

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專業人員 百分比 13.85          9.68            13.12          9.56            13.88          8.87            14.36          8.73            13.96          9.04            

職業為專業人員 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百分比 13.51          16.67          14.45          15.75          14.71          15.86          15.36          15.96          15.44          17.95          

職業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之就業者占就

業人數百分比。

事務支援人員 百分比 23.14          4.97            23.59          5.25            24.46          5.24            23.04          5.46            23.32          4.72            

職業為事務支援人員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百分比 28.04          16.94          27.91          17.23          27.12          17.21          26.88          15.96          26.60          15.65          

職業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之就業者占就業

人數百分比。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百分比 1.86            3.90            1.99            4.31            1.65            4.03            1.84            4.37            1.80            4.18            

職業為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之就業者

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百分比 18.25          44.48          17.44          44.67          16.69          45.97          17.02          46.93          17.90          45.48          

職業為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

勞力工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106 －按從業身分結構 勞工局

雇主 百分比 2.03            5.26            1.82            5.11            1.65            4.58            1.84            4.63            1.64            4.99            

從業身分為雇主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自營工作者 百分比 7.77            14.42          7.96            14.54          7.41            14.67          7.35            14.31          8.21            14.04          

從業身分為自營工作者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

百分比。

受私人僱用 百分比 70.61          70.08          70.82          69.99          72.82          70.66          72.45          70.71          71.76          70.58          

從業身分為受私人僱用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

百分比。

受政府僱用 百分比 11.49          7.68            11.44          7.94            10.87          7.54            11.02          7.22            11.00          7.42            

從業身分為受政府僱用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

百分比。

無酬家屬工作者 百分比 8.10            2.56            7.96            2.42            7.25            2.55            7.34            3.13            7.39            2.97            

從業身分為無酬家屬工作者之就業者占就業

人數百分比。

107 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所質借人次 人次 24,217        12,460        23,878        12,884        22,942        12,163        19,824        10,546        

凡年滿20歲以上憑國民身分證、軍人身分

證、外籍人士居留證、護照、服務機關之證

件等，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所以物品

質當之人次。

財政局

108 －按職業別分 財政局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管理、經理人員 人次 45               57               73               99               59               103             60               104             

職業為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管理、經

理人員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所以

物品質當之人次。

專業人員 人次 177             262             169             238             162             204             130             167             

職業為專業人員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

質借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人次 374             3,658          388             3,760          459             3,420          400             3,067          

職業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者，向本府財

政局所屬動產質借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事務工作人員 人次 1,560          1,289          1,515          1,357          1,690          1,304          1,428          1,073          

職業為事務工作人員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

動產質借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人次 19,221        3,488          19,098        3,711          17,954        3,578          15,528        3,111          

職業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者，向本府財

政局所屬動產質借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農林漁牧業工作人員 人次 332             204             281             168             287             155             271             141             

職業為農林漁牧業工作人員者，向本府財政

局所屬動產質借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人次 1,575          2,755          1,465          2,753          1,434          2,586          1,159          2,118          

職業為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者，向本府財

政局所屬動產質借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機器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人次 114             230             98               253             80               233             74               180             

職業為機器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者，向本府

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人次 130             205             112             210             102             186             100             161             

職業為非技術工及體力工者，向本府財政局

所屬動產質借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現役軍人 人次 4                 28               6                 26               -                  15               -                  21               

職業為現役軍人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

質借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其他 人次 685             284             673             309             715             379             674             403             

職業為其他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

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109 －按年齡別分 財政局

20-30歲以下 人次 649             403             657             414             614             415             532             319             

20-30歲以下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

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31-40歲以下 人次 3,850          2,049          3,451          2,114          3,285          1,852          2,449          1,383          

31-40歲以下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

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41-50歲以下 人次 7,321          4,649          7,414          4,651          6,871          4,138          5,853          3,629          

41-50歲以下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

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51-60歲以下 人次 6,894          3,301          6,766          3,483          6,363          3,442          5,541          3,162          

51-60歲以下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

所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60歲以上 人次 5,503          2,058          5,590          2,222          5,809          2,316          5,449          2,053          

60歲以上者，向本府財政局所屬動產質借所

以物品質當之人次。

110 旅行業從業人數 人 3,198          1,514          3,314          1,508          3,278          1,487          2,687          1,287          

當年底實際從事旅行業務之旅行社員工人

數。 觀光局

111 地政士開業人數 人 570             694             539             658             552             656             556             652             

當年底依據地政士法暨其施行細則所辦理之

地政士開業人數。 地政局

112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人數 人 10               37               11               38               12               41               12               45               

當年底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暨其施行細則辦

理之不動產估價師開業人數。 地政局

113 人 16               311             19               310             21               328             25               336             

當年底依建築師法規定取得建築師證書，並

領有政府核發開業證書，或建築師法執行前

，領有建築師甲等、乙等開業證書者人數。
工務局

人 16               309             19               308             21               326             25               334             

建築師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師甲等開業證書

者。

人 -                  2                 -                  2                 -                  2                 -                  2                 

建築師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師乙等開業證書

者。

114 人 1,731          4,888          1,561          5,180          1,062          3,722          1,433          4,908          

當年底依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申請漁船船員手

冊人數。 海洋局

115 人 7,225          9,074          7,984          9,838          8,743          10,559        8,658          10,162        

因繼承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取得不動產所有

權者之人數。 地政局

116 人 6,445          14,946        7,399          15,719        7,758          16,870        8,270          18,155        

位於本市之加工出口區(含楠梓園區、高雄園

區)當年底職員人數。 經濟發展局

人 4,846          12,124        5,122          12,538        5,277          13,521        5,803          14,889        
加工出口區楠梓園區之職員人數。

人 1,599          2,822          2,277          3,181          2,481          3,349          2,467          3,266          
加工出口區高雄園區之職員人數。

117 人 21,398        9,172          20,272        9,142          21,455        9,325          19,426        8,854          

位於本市之加工出口區(含楠梓園區、高雄園

區)當年底工人人數。 經濟發展局

人 15,927        6,642          16,116        6,696          17,388        6,928          15,755        6,653          
加工出口區楠梓園區之工人人數。

人 5,471          2,530          4,156          2,446          4,067          2,397          3,671          2,201          
加工出口區高雄園區之工人人數。

118  加工出口區內事業職員人數 人 7,197          16,415        7,176          15,427        7,768          16,879        7,231          16,104        

位於本市之加工出口區(含楠梓園區、高雄園

區)區內事業當年底受僱職員人數。 經濟發展局

楠梓園區 人 5,267          13,037        4,981          12,311        5,288          13,526        5,046          13,218        

加工出口區楠梓園區區內事業受僱職員人

數。

高雄園區 人 1,930          3,378          2,195          3,116          2,480          3,353          2,185          2,886          

加工出口區高雄園區區內事業受僱職員人

數。

119  加工出口區內事業工人人數 人 24,039        10,425        20,159        8,839          21,431        9,167          19,392        8,851          

位於本市之加工出口區(含楠梓園區、高雄園

區)區內事業當年底受僱工人人數。 經濟發展局

楠梓園區 人 17,721        7,258          15,998        6,441          17,377        6,443          15,728        6,644          

加工出口區楠梓園區區內事業受僱工人人

數。

高雄園區 人 6,318          3,167          4,161          2,398          4,054          2,724          3,664          2,207          

加工出口區高雄園區區內事業受僱工人人

數。

120  加工出口區內事業原住民人數 人 13               8                 26               15               26               22               19               20               

位於本市之加工出口區(含楠梓園區、高雄園

區)區內事業當年底原住民受僱人數。 經濟發展局

楠梓園區 人 7                 4                 23               8                 19               10               14               7                 

加工出口區楠梓園區區內事業原住民受僱人

數。

高雄園區 人 6                 4                 3                 7                 7                 12               5                 13               

加工出口區高雄園區區內事業原住民受僱人

數。

121 租金補貼核定戶數 戶 5,599          4,032          5,739          4,245          6,181          4,525          9,112          6,691          

依據整合住宅補貼實施方案，經本府都市發

展局核定租金補貼戶數。 都市發展局

122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核定戶數 戶 366             356             372             392             374             351             336             313             

依據整合住宅補貼實施方案，經本府都市發

展局核定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戶數。 都市發展局

取得不動產繼承登記繼承人數

建築師開業登記現有人數

甲等

乙等

申請漁船船員手冊人數

加工出口區職員人數

楠梓園區

高雄園區

 加工出口區工人人數

楠梓園區

高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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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說明

123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核定戶數 戶 60               53               71               71               59               43               65               56               

依據整合住宅補貼實施方案，經本府都市發

展局核定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戶數。 都市發展局

124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人 32,657        24,701        34,056        26,740        34,185        27,632        33,451        27,830        31,193        26,911        

1.產業外籍勞工人數是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及第10款規定

之海洋漁撈工作、製造工作、營造工作、屠

宰工作之人數。

2.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是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9款規定之家庭幫

傭工作、機構看護工作、家庭看護工作、外

展看護工作之人數。

勞工局

125 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實際進用人數 人 2,956          5,708          3,048          5,629          3,084          5,675          3,130          5,591          3,205          5,666          

實際進用身心障礙者之人數，以當年12月1日

參加公勞保人數為準，但被裁減、資遣或退

休而仍參加保險者不予計列。
勞工局

126 失業人數 千人 20               32               22               30               23               28               26               27               27               28               

失業者係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同時具

有下列條件者：(1)無工作；(2)隨時可以工

作；(3)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

果。此外，尚包括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

業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

勞工局

127 失業率 百分比 3.3 4.2 3.5 3.9 3.7 3.6 4.2 3.6 4.3 3.6

指失業人口占勞動力之百分比。（失業人口

數／勞動力人口數）×100 勞工局

128 －按教育程度別分 勞工局

國中及以下 百分比 1.9              5.4              1.2              3.9 0.9              3.3              2.5              2.8              2.9              4.3              

國中及以下程度者之失業率。

（國中及以下失業人口數／國中及以下勞動

力人口數）×100

據主計處統計資料，110

年男性教育程度國中及

以下之失業人口提升以

及該教育程度之勞動力

人口數下降，故導致男

性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

之失業率高於109年度數

據

高中(職) 百分比 3.0              4.1              3.1 3.7 3.0              3.4              3.8              3.4              4.6              3.7              

高中(職)程度者之失業率。

（高中(職)失業人口數／高中(職)勞動力人口

數）×100

大專及以上 百分比 3.8              3.9              4.2 4.0 4.6              4.0              4.6              4.0              4.4              3.4              

大專及以上程度者之失業率。

（大專及以上失業人口數／大專及以上勞動

力人口數）×100

129 －按年齡別分 勞工局

15-24 百分比 12.4            11.6            9.2 9.3 11.7            10.9            13.4            12.9            9.7              10.0            

15-2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15-24歲失業人

口數/15-2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25-29 百分比 6.2              6.2              4.2 7.8 8.7              6.2              6.1              4.9              6.6              6.8              

25-29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25-29歲失業人

口數/25-29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30-34 百分比 2.8              4.3              1.5 4.3 2.2              3.0              4.3              3.0              4.4              4.3              

30-3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30-34歲失業人

口數/30-3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35-39 百分比 2.7              3.7              4.9 3.8 2.9              2.0              3.0              1.9              3.2              2.5              

35-39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35-39歲失業人

口數/35-39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40-44 百分比 2.3              2.9              3.1 3.2 2.0              3.4              2.8              3.5              3.6              2.9              

40-4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40-44歲失業人

口數/40-4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45-49 百分比 1.0              3.9              1.9 2.5 2.5              2.7              2.5              2.6              2.8              2.1              

45-49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45-49歲失業人

口數/45-49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50-54 百分比 1.7              2.8              3.2 1.5 0.9              2.5              2.0              2.6              2.3              3.2              

50-5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50-54歲失業人

口數/50-5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55-59 百分比 0.7              3.0              2.6 2.9 1.1              3.4              2.1              2.6              3.3              1.9              

55-59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55-59歲失業人

口數/55-59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60-64 百分比 1.0              2.3              1.3 2.1 3.0              1.1              5.4              1.9              6.5              2.2              

60-6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60-64歲失業人

口數/60-6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65歲以上 百分比 0.1              0.4              0.4 0.3 0.2              0.7              0.4              0.5              1.0              0.9              

65歲以上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65歲以上歲

失業人口數/65歲以上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據主計總處資料可稽，

本市110年65歲以上人口

勞動參與率提升，惟是

類人口因年齡因素較難

即時就業，故造成失業

率上升

130 非勞動力人口 千人 622             388             612 392 610             394             615             404             601             391             

凡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不屬勞動力

之民間人口， 包括因就學、料理家務、衰

老、殘障、想工作而未去尋找工作及因其他

原因而 未去工作亦未找工作者。

勞工局

非勞動力人口性別比率 百分比 61.60 38.40 60.96 39.04 60.76          39.24          60.35          39.65          60.58          39.42          
男、女性非勞動人口占比。

131 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勞工局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 百分比 1.77            4.13            1.63            4.58            1.97            3.30            2.11            3.97            1.33            3.07            

非勞動力人口中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

以開始工作人口占非勞動力人口百分比。

求學及準備升學 百分比 19.97          29.72          20.42          29.01          19.84          28.17          17.69          27.79          17.30          26.34          

非勞動力人口中求學及準備升學人口占非勞

動力人口百分比。

料理家務 百分比 53.46          1.81            52.78          2.04            53.93          2.28            53.57          1.99            53.41          2.30            

非勞動力人口中料理家務 人口占非勞動力人

口百分比。

高齡、身心障礙 百分比 19.32          41.09          20.10          40.20          19.67          40.36          21.43          40.69          22.46          46.55          

非勞動力人口中高齡、身心障礙人口占非勞

動力人口百分比。

其他 百分比 5.48            23.25          5.07            24.17          4.59            25.89          5.20            25.56          5.32            21.99          

非勞動力人口中其他人口占非勞動力人口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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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說明

132 人 51,156        49,037        36,177        33,643        40,802        34,596        38,892        30,185        40,085        27,408        

係指具有工作能力者，前往本府就業服務機

構登記求職，或自行於台灣就業通登錄求職

之人數。
勞工局

133 人 35,272        34,533        20,051        19,972        21,666        19,303        22,597        17,932        24,550        17,248        

除新登記者外，求職登記或登錄仍處於有效

期限內，市府仍需予以推介輔導者，其中經

介紹成功或自行就業之人數。
勞工局

134 人 4,769          3,892          4,827          4,163          5,593          4,482          6,441          4,706          5,540          3,867          

被保險人因非自願離職，符合申請就業保險

失業給付之勞工，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辦理求職登記，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

排職業訓練者，經核定確認符合請領資格首

次給付之人數。

勞工局

135 人 717             462             756             474             858             376             714             415             463             720             

係指接受職業訓練之受訓學員中結訓人數，

僅包含接受訓練之失業者。 勞工局

因110年疫情影響照顧服

務員人力需求大增，女

性學員轉向照服員訓

練。

136 人 355             278             403             248             338             278             367             197             
前往本府原住民就業服務站登記求職人數。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37 原住民輔導就業人數 人 161             96               558             216             160             97               260             115             

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高雄區原住民就業服務

辦公室辦理原住民輔導就業之人次。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38 原住民技術士證照人數 人 150             193             156             152             113             134             112             142             
本市具原住民籍且考取勞動部之甲、乙、丙

級等技術士證照人數。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39 人 2,493          7,490          2,237          2,994          2,830          3,413          2,469          3,259          2,112          2,600          
指實際參與勞資爭議之勞工人數。

勞工局

140 工會會員人數 人 246,894      225,374      246,817      225,023      249,294      225,134      233,089      233,090      243,736      221,834      
指當年底以勞工身分加入工會者。

勞工局

141 人 84 116 37 48 30 40 39 46 43 81 ◎
申請本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人數。

勞工局

110年申請案遇保全業及

輪船業勞工集體申請，

該二企業就業男性居

多。

142 元 1,107,141   2,130,291   3,062,479   1,948,846   1,068,427   1,426,211   1,492,387   2,022,618   1,217,180   2,801,019   ◎
本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經費。

勞工局

143 人 6                 9                 6                 9                 6                 10               6                 10               4                 11               ◎
當年底本市勞工權益基金管理會委員人數。

勞工局

144 人 60               18               54               25               54               24               54               26               57               23               ◎

當年底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所運用

人力。 勞工局

145 人 53               86               59               69               49               89               43               79               50               75               ◎

參與本市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之個

案人數。 勞工局

146 人 143             168             141             158             146             138             148             144             119             112             ◎
參加本市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人數。

勞工局

147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開案服務人數 人 352             499             387             522             412             543             410             508             379             490             

向本府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窗口辦理開案並

接受就業服務之人數。 勞工局

修正106年男性數據為

499(依職重系統抓取數

據為主)

148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補助人數 人 33               45               35               37               53               47               43               55               46               58               

指當年度補助身心障礙者、雇主或訓練單位

職務再設計或就業輔助器具所服務之身心障

礙人數。（含受委託單位所辦理之服務人

數）

勞工局

149 百分比 31.50          68.50          30.56          69.44          31.30          68.70          … …

指男、女性經濟戶長占比。經濟戶長指 (1)戶

內成員中，收入最多且負責維持家庭主要生

計者;(2)如某成員收入雖較其他成員為多，但

並未負擔家庭主要生計，不視為經濟戶長，

而以收入次多且負擔家庭主要 生計者為經濟

戶長;(3)若該戶內有二人以上，其收入相若，

且負擔家計 之重要性亦相差無幾，則以年長

者為經濟戶長;(4)如該戶各成員均無職業又無

收入，則以戶籍戶長為經濟戶長。

主計處

150 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分 主計處

第一分位組(低所得家庭) 百分比 48.77          51.23          46.96          53.04          50.08          49.92          … …

指將全市家庭依每戶之可支配所得由小至大

排序後，按戶數分為5等分第一分位組經濟戶

長人數。註:每戶可支配所得指每戶總所得當

中，扣除掉各種稅賦之後，可以自行支配如

何使用的所得。

第二分位組 百分比 36.53          63.47          35.96          64.04          37.51          62.49          … …

指將全市家庭依每戶之可支配所得由小至大

排序後，按戶數分為5等分第二分位組經濟戶

長人數。註:每戶可支配所得指每戶 總所得

當中，扣除掉各種稅賦之後，可以自行支配

如何使用的所得。

第三分位組 百分比 30.57          69.43          30.61          69.39          25.38          74.62          … …

指將全市家庭依每戶之可支配所得由小至大

排序後，按戶數分為5等分第三分位組經濟戶

長人數。註:每戶可支配所得指每戶 總所得

當中，扣除掉各種稅賦之後，可以自行支配

如何使用的所得。

第四分位組 百分比 23.95          76.05          18.36          81.64          23.13          76.87          … …

指將全市家庭依每戶之可支配所得由小至大

排序後，按戶數分為5等分第四分位組經濟戶

長人數。註:每戶可支配所得指每戶 總所得

當中，扣除掉各種稅賦之後，可以自行支配

如何使用的所得。

第五分位組(高所得家庭) 百分比 17.70          82.30          20.91          79.09          20.40          79.60          … …

指將全市家庭依每戶之可支配所得由小至大

排序後，按戶數分為5等分第五分位組經濟戶

長人數。註:每戶可支配所得指每戶 總所得

當中，扣除掉各種稅賦之後，可以自行支配

如何使用的所得。

151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元 797,423      1,072,025   802,433      1,091,535   822,430      1,102,547   … …

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註:每戶可支配所

得指每戶總所得當中，扣除掉各種稅賦之後

，可以自行支配如何使用的所得。
主計處

152 所得收入者之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元 422,731      593,821      420,312      607,553      432,421      590,705      … …

指平均每位所得收入者可支配所得。註:每戶

可支配所得指每戶總所得當中，扣除掉各種

稅賦之後，可以自行支配如何使用的所得。
主計處

153 牌照稅納稅義務人 人 385,256      369,248      390,076      377,022      394,521      385,127      401,171      398,350      ◎

指牌照稅納稅義務人人數。納稅義務人為交

通工具（包括汽車、機車、船舶）所有人或

使用人。
財政局

154 房屋稅開徵概況 戶 543,684      655,577      551,817      661,838      562,995      670,659      573,023      679,221      ◎
指房屋稅開徵核稅戶數。

財政局

155 地價稅開徵概況-按戶數分 戶 437,411      485,768      443,119      490,354      449,479      495,122      455,550      499,369      
指地價稅開徵核稅戶數。

財政局

156 地價稅開徵概況-按面積分 公頃 4,035          7,082          4,109          7,159          4,186          7,298          4,244          7,355          
指地價稅開徵核稅面積。

財政局

157 地價稅開徵概況-按地價分 百萬元
指地價稅開徵核稅土地地價。

財政局

158 欠稅人數 財政局

地價稅 人 67               116             43               124             45               129             50               95               

當年度查定應繳之地價稅截至年底逾繳納期

限尚未繳清之人數。

房屋稅 人 2,358          3,348          2,831          3,977          2,314          3,327          2,236          3,289          

當年度查定應繳之房屋稅截至年底逾繳納期

限尚未徵清之人數。

使用牌照稅 人 4,836          9,340          5,512          10,798        5,293          10,366        4,692          9,841          

當年度查定應繳之使用牌照稅截至年底逾繳

納期限尚未繳清之人數。

159 欠稅件數 財政局

地價稅 件 168             283             119             294             79               257             114             213             

當年度查定應繳之地價稅截至年底逾繳納期

限尚未繳清之件數。

房屋稅 件 2,639          3,910          3,135          4,593          2,564          3,788          2,520          3,731          

當年度查定應繳之房屋稅截至年底逾繳納期

限尚未繳清之件數。

使用牌照稅 件 5,908          11,574        6,303          12,782        6,122          12,615        5,339          11,558        

當年度查定應繳之使用牌照稅截至年底逾繳

納期限尚未繳清之件數。

160 欠稅金額 財政局

地價稅 千元 821             1,065          550             845             212             859             393             663             

當年度查定應繳之地價稅截至年底逾繳納期

限尚未繳清之金額。

房屋稅 千元 12,630        17,796        18,043        22,352        13,078        17,707        12,371        17,421        

當年度查定應繳之房屋稅截至年底逾繳納期

限尚未繳清之金額。

使用牌照稅 千元 44,856        84,622        49,379        94,730        46,496        88,959        41,861        84,569        

當年度查定應繳之使用牌照稅截至年底逾繳

納期限尚未繳清之金額。

勞資爭議人數

訓就中心新登記求職人數

訓就中心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訓就中心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初次認定人數

訓就中心職業訓練結訓人數

原住民就業服務站求職登記人數

家庭經濟戶長性別比率

勞工權益基金申請補助人數

勞工權益基金申請補助經費

勞工權益基金管理會委員人數

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運用人力

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個案人數

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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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161 產業園區開發建設費用及計價審定小組委員人數 人 5                 10               6                 9                 6                 9                 6                 9                 ◎

指當年底本市產業園區開發建設費用及計價

審定小組委員人數。 經濟發展局

162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管理會委員人數 人 5                 4                 5                 4                 5                 4                 5                 4                 

指當年底本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管理會

委員人數。 經濟發展局

163 促進產業發展基金補助新增進用勞工人數 人 132             169             41               56               78               166             55               118             ◎

指本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補助新增進用勞工

人數。 經濟發展局

164 公有市場攤商負責人 人 2,496          2,434          2,509          2,419          2,512          2,432          2,159          2,432          ◎
當年底本市公有市場攤商負責人人數。

經濟發展局

165 現有公司登記家數負責人性別比率 百分比 29.29          70.71          29.55          70.45          30.17          69.83          30.86          69.14          

指依公司法規定，期底已辦理公司登記之代

表公司之男、女性負責人占比。 經濟發展局

166 出進口廠商登記現有家數負責人性別比率 百分比 27.25          72.75          27.78          72.22          28.05          71.95          29.02          70.98          

指依貿易法及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規定，申

請登記為出進口廠商之公司或商號之男、女

性負責人占比。
經濟發展局

167 出進口廠商新登記家數負責人性別比率 百分比

指依貿易法及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規定，當

年新申請登記為出進口廠商之公司或商號之

男、女性負責人占比。
經濟發展局

168 營利事業家數－按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性別 人 60,109        99,909        61,324 101,793 62,562        103,704      64,421        106,217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章第二十

八條辦理營利事業稅籍登記公司行號之負責

人、代表人或管理人。
財政局

169 漁筏所有人 人 -                  -                  -                  -                  -                  -                  210             486             

當年底本市領有漁業執照或漁業證在沿岸、

河川、湖沼或水庫從事漁撈之漁筏所有人人

數。

海洋局

170 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數 人 51,484        43,687        49,713        41,840        47,770        39,694        46,254        38,047        

指符合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5條及第7條規定

者得參加農民健康保險為被保險人之人數。 農業局

171 老農福利津貼核付人數 人 34,949        24,768        34,852        24,150        34,631        23,491        34,554        22,903        

指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3條及第4

條的規定，申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並經勞保

局核付之人數。
農業局

17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 人 541,323      571,250      543,641      575,712      546,030      578,978      550,547      581,674      560,712      586,576      

指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至第9條及第9條之

1規定者應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之人數。 勞工局

173 勞工局申訴中心受理諮詢民眾人數 人 31,280        34,457        27,413        30,171        25,497        28,247        24,599        26,902        17,410        18,811        

本市勞工局勞工申訴服務中心口頭、電話、

書信及電子郵件受理之勞動法令諮詢，傳

真、郵寄或現場受理之勞資爭議，勞資有約

免費律師諮詢等案件申請人數。

勞工局

174 就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 人 6,059          1,163          5,829          1,170          5,655          1,149          5,464          1,167          5,844          1,312          

就業保險實計保險給付育嬰留職津貼初次核

付人數。 勞工局

175 批發市場員工人數 人
本府農業局業管之果菜、肉品、家禽及花卉

等批發市場員工人數。
農業局

  果菜 人 本府農業局業管之果菜批發市場員工人數。

  肉品 人 本府農業局業管之肉品批發市場員工人數。

  家禽 人
本府農業局業管之家禽等批發市場員工人

數。

  花卉 人
本府農業局業管之花卉等批發市場員工人

數。

附註：欠稅概況，係為狹義欠稅，包含「送達未逾滯納期欠稅數」、「待移送執行欠稅數」、「移送執行未結欠稅數」、「取得執行憑證欠稅數」、「移送執行結(銷)案欠稅數」及「無法執行欠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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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安全

98 勞動力人口 千人 612             775             625 772 629 772 625 760 637 769

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

，包括就業者與失業者。 勞工局

－按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百分比 11.7            15.6            10.9 15.8 9.1 16.6 9.2 13.6 8.5 11.3

教育程度為國中及以下之勞動力人口占勞動

力人口百分比。

高中(職) 百分比 33.2            37.9            32.9 37.8 32.8 37.3 32.8 38.3 32.8 38.6

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之勞動力人口占勞動力

人口百分比。

大專及以上 百分比 55.1            46.5            56.2 46.4 58.1 46.1 58.0 48.1 59.2 50.0

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之勞動力人口占勞動

力人口百分比。

99 勞動力參與率 百分比 49.6 66.7 50.5 66.3 50.8 66.2 50.4 65.3 51.4 66.3

係指勞動力占15歲以上民間人口之百分比。

（勞動力人口數／15歲以上民間人口數）×

100
勞工局

100 －按教育程度 勞工局

國中及以下 百分比 25.7 51.3 26.1 51.5 24.1 49.9 25.1 48.9 24.6 47.6

國中及以下程度者之勞動力參與率。

（國中及以下勞動力人口數／國中及以下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數）×100

高中(職) 百分比 50.1 71.9 50.7 72.1 51.4 71.9 50.3 70.3 51.8 71.6

高中(職)程度者之勞動力參與率。

（高中(職)勞動力人口數／高中(職)15歲以上

民間人口數）×100

大專及以上 百分比 61.3 69.5 61.6 68.5 60.8 69.9 60.6 68.7 61.7 69.0

大專及以上程度者之勞動力參與率。

（大專及以上勞動力人口數／大專及以上15

歲以上民間人口數）×100

101 －按年齡結構 勞工局

15-24 百分比 29.9 33.7 32.7 34.6 34.2 36.8 35.1 36.0 38.1 37.8

15-24歲勞動力者佔15-2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15-24歲勞動力人口數/15-24歲民間人口

數)*100

25-29 百分比 87.8 95.2 89.9 95.8 90.6 95.4 86.9 93.8 86.2 93.1

25-29歲勞動力者佔25-29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25-29歲勞動力人口數/25-29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84.0 97.7 81.6 96.9 83.2 97.6 85.4 96.8 84.9 97.3

30-34歲勞動力者佔30-3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30-34歲勞動力人口數/30-34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75.4 94.1 79.1 95.5 82.6 95.3 81.5 96.0 83.6 96.5

35-39歲勞動力者佔35-39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35-39歲勞動力人口數/35-39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75.6 93.6 76.6 92.6 75.1 92.4 76.5 92.1 78.9 94.1

40-44歲勞動力者佔40-4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40-44歲勞動力人口數/40-44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73.2 89.8 74.0 92.5 75.4 96.3 74.9 91.4 76.5 94.4

45-49歲勞動力者佔45-49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45-49歲勞動力人口數/45-49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58.1 83.4 59.6 85.7 61.4 86.6 62.9 86.0 63.7 88.0

50-54歲勞動力者佔50-5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50-54歲勞動力人口數/50-54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38.6 70.4 42.2 70.3 42.2 70.5 44.1 70.0 46.7 72.4

55-59歲勞動力者佔55-59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55-59歲勞動力人口數/55-59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24.3 51.5 24.6 49.3 24.5 47.0 23.1 47.8 27.1 49.3

60-64歲勞動力者佔60-64歲民間人口之百分

比。(60-64歲勞動力人口數/60-64歲民間人口

數)*100

百分比 4.2 13.3 4.9 12.1 4.7 10.9 4.9 12.1 5.5 12.3

65歲以上歲勞動力者佔65歲以上歲民間人口

之百分比。(65歲以上歲勞動力人口數/65歲

以上歲民間人口數)*100

130 非勞動力人口 千人 622             388             612 392 610             394             615             404             601             391             

凡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不屬勞動力

之民間人口， 包括因就學、料理家務、衰

老、殘障、想工作而未去尋找工作及因其他

原因而 未去工作亦未找工作者。

勞工局

非勞動力人口性別比率 百分比 61.60 38.40 60.96 39.04 60.76          39.24          60.35          39.65          60.58          39.42          
男、女性非勞動人口占比。

131 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勞工局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 百分比 1.77            4.13            1.63            4.58            1.97            3.30            2.11            3.97            1.33            3.07            

非勞動力人口中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

以開始工作人口占非勞動力人口百分比。

求學及準備升學 百分比 19.97          29.72          20.42          29.01          19.84          28.17          17.69          27.79          17.30          26.34          

非勞動力人口中求學及準備升學人口占非勞

動力人口百分比。

料理家務 百分比 53.46          1.81            52.78          2.04            53.93          2.28            53.57          1.99            53.41          2.30            

非勞動力人口中料理家務 人口占非勞動力人

口百分比。

高齡、身心障礙 百分比 19.32          41.09          20.10          40.20          19.67          40.36          21.43          40.69          22.46          46.55          

非勞動力人口中高齡、身心障礙人口占非勞

動力人口百分比。

其他 百分比 5.48            23.25          5.07            24.17          4.59            25.89          5.20            25.56          5.32            21.99          

非勞動力人口中其他人口占非勞動力人口百

分比。

30-34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勞動力與非勞動力統計)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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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就業人數 千人 592 743 603 742 606 744 599 733 609 741

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1)從事有酬工作（不論時數多寡），或

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2)有工作而未做之有酬工作者；(3)已受僱用

領有報酬但因故未開始工作者。

勞工局

103 就業者性別比率 百分比 44.34 55.66 44.83 55.17 44.89 55.11 44.97 55.03 45.11 54.89
男、女性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勞工局

104 －按行業結構 勞工局

農、林、漁、牧業 百分比 2.20            4.18            2.32            4.71            1.98            4.31            2.17            4.64            1.97            4.45            

行業為農、林、漁、牧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

數百分比。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百分比 0 0 0 0 0 0 0 0 0 0

行業為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

數百分比。

製造業 百分比 20.44          32.21          19.73          31.76          20.99          32.03          20.70          33.02          20.85          34.00          
行業為製造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百分比 0 0.67            0 0.67            0 0.67            0 0.55            -                  0.54            

行業為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

數百分比。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百分比 0.68            1.08            0.50            0.94            0.33            0.94            0.50            1.09            0.49            1.08            

行業為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之就業者占就

業人數百分比。

營業工程業 百分比 2.20            12.53          2.32            13.06          2.15            13.32          2.34            13.37          2.96            12.55          

行業為營業工程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批發及零售業 百分比 19.92          14.43          20.07          14.00 20.50          14.40          19.20          14.19          18.72          13.50          

行業為批發及零售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運輸及倉儲業 百分比 2.53            5.93            2.49            5.92            2.31            6.19            1.84            5.87            2.13            5.40            

行業為運輸及倉儲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住宿及餐飲業 百分比 10.98          6.20            11.28          6.19            9.92            5.79            10.35          6.14            10.67          5.94            

行業為住宿及餐飲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百分比 1.52            1.62            1.49            1.88            1.49            1.75            1.34            1.64            1.48            1.62            

行業為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

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金融及保險業 百分比 4.39            2.29            4.98            2.15            4.79            2.15            4.51            2.05            4.76            2.02            

行業為金融及保險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不動產業 百分比 0.68            0.67            1.00 0.67            0.99            0.94            1.00            0.68            0.99            0.81            

行業為不動產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百分比 3.04            2.16            2.99            1.88            2.81            1.75            3.01            1.77            2.96            2.02            

行業為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之就業者占

就業人數百分比。

支援服務業 百分比 2.70            2.83            2.82 2.83 2.98 2.96 2.84 2.59 2.79 2.56

行業為支援服務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百分比 3.72            3.10            3.48            3.10 3.31            2.83            3.51            2.86            3.61            3.10            

行業為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之

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教育業 百分比 9.63            2.56            9.29            2.69            10.08          2.69            10.18          2.73            9.36            2.70            
行業為教育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百分比 7.94            1.75            8.29            1.88            8.10            1.62            8.85            1.50            9.03            1.89            

行業為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之就業者

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百分比 0.84            0.67            1.16            0.81            1.16            0.81            1.17            0.82            0.99            0.67            

行業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之就業者占

就業人數百分比。

其他服務業 百分比 6.59            5.12            5.79            4.86            6.11            4.85            6.49            4.49            6.08            4.99            

行業為其他服務業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105 －按職業結構 勞工局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百分比 1.35            3.36            1.50 3.23            1.49            2.82            1.50            2.59            1.15            2.70            

職業為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之就業者

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專業人員 百分比 13.85          9.68            13.12          9.56            13.88          8.87            14.36          8.73            13.96          9.04            

職業為專業人員 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百分比 13.51          16.67          14.45          15.75          14.71          15.86          15.36          15.96          15.44          17.95          

職業為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之就業者占就

業人數百分比。

事務支援人員 百分比 23.14          4.97            23.59          5.25            24.46          5.24            23.04          5.46            23.32          4.72            

職業為事務支援人員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

分比。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百分比 28.04          16.94          27.91          17.23          27.12          17.21          26.88          15.96          26.60          15.65          

職業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之就業者占就業

人數百分比。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百分比 1.86            3.90            1.99            4.31            1.65            4.03            1.84            4.37            1.80            4.18            

職業為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之就業者

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 百分比 18.25          44.48          17.44          44.67          16.69          45.97          17.02          46.93          17.90          45.48          

職業為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

勞力工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比。

106 －按從業身分結構 勞工局

雇主 百分比 2.03            5.26            1.82            5.11            1.65            4.58            1.84            4.63            1.64            4.99            

從業身分為雇主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百分

比。

自營工作者 百分比 7.77            14.42          7.96            14.54          7.41            14.67          7.35            14.31          8.21            14.04          

從業身分為自營工作者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

百分比。

受私人僱用 百分比 70.61          70.08          70.82          69.99          72.82          70.66          72.45          70.71          71.76          70.58          

從業身分為受私人僱用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

百分比。

受政府僱用 百分比 11.49          7.68            11.44          7.94            10.87          7.54            11.02          7.22            11.00          7.42            

從業身分為受政府僱用之就業者占就業人數

百分比。

無酬家屬工作者 百分比 8.10            2.56            7.96            2.42            7.25            2.55            7.34            3.13            7.39            2.97            

從業身分為無酬家屬工作者之就業者占就業

人數百分比。

126 失業人數 千人 20               32               22               30               23               28               26               27               27               28               

失業者係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15歲同時具

有下列條件者：(1)無工作；(2)隨時可以工

作；(3)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

果。此外，尚包括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

業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

勞工局

127 失業率 百分比 3.3 4.2 3.5 3.9 3.7 3.6 4.2 3.6 4.3 3.6

指失業人口占勞動力之百分比。（失業人口

數／勞動力人口數）×100 勞工局

128 －按教育程度別分 勞工局

國中及以下 百分比 1.9              5.4              1.2              3.9 0.9              3.3              2.5              2.8              2.9              4.3              

國中及以下程度者之失業率。

（國中及以下失業人口數／國中及以下勞動

力人口數）×100

據主計處統計資料，110

年男性教育程度國中及

以下之失業人口提升以

及該教育程度之勞動力

人口數下降，故導致男

性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

之失業率高於109年度數

據

高中(職) 百分比 3.0              4.1              3.1 3.7 3.0              3.4              3.8              3.4              4.6              3.7              

高中(職)程度者之失業率。

（高中(職)失業人口數／高中(職)勞動力人口

數）×100

大專及以上 百分比 3.8              3.9              4.2 4.0 4.6              4.0              4.6              4.0              4.4              3.4              

大專及以上程度者之失業率。

（大專及以上失業人口數／大專及以上勞動

力人口數）×100

129 －按年齡別分 勞工局

15-24 百分比 12.4            11.6            9.2 9.3 11.7            10.9            13.4            12.9            9.7              10.0            

15-2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15-24歲失業人

口數/15-2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25-29 百分比 6.2              6.2              4.2 7.8 8.7              6.2              6.1              4.9              6.6              6.8              

25-29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25-29歲失業人

口數/25-29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30-34 百分比 2.8              4.3              1.5 4.3 2.2              3.0              4.3              3.0              4.4              4.3              

30-3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30-34歲失業人

口數/30-3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35-39 百分比 2.7              3.7              4.9 3.8 2.9              2.0              3.0              1.9              3.2              2.5              

35-39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35-39歲失業人

口數/35-39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40-44 百分比 2.3              2.9              3.1 3.2 2.0              3.4              2.8              3.5              3.6              2.9              

40-4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40-44歲失業人

口數/40-4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45-49 百分比 1.0              3.9              1.9 2.5 2.5              2.7              2.5              2.6              2.8              2.1              

45-49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45-49歲失業人

口數/45-49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50-54 百分比 1.7              2.8              3.2 1.5 0.9              2.5              2.0              2.6              2.3              3.2              

50-5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50-54歲失業人

口數/50-5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55-59 百分比 0.7              3.0              2.6 2.9 1.1              3.4              2.1              2.6              3.3              1.9              

55-59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55-59歲失業人

口數/55-59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60-64 百分比 1.0              2.3              1.3 2.1 3.0              1.1              5.4              1.9              6.5              2.2              

60-64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60-64歲失業人

口數/60-64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就業、失業統計)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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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就業、失業統計)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65歲以上 百分比 0.1              0.4              0.4 0.3 0.2              0.7              0.4              0.5              1.0              0.9              

65歲以上歲勞動人口之失業率。(65歲以上歲

失業人口數/65歲以上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據主計總處資料可稽，

本市110年65歲以上人口

勞動參與率提升，惟是

類人口因年齡因素較難

即時就業，故造成失業

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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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124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 人 32,657        24,701        34,056        26,740        34,185        27,632        33,451        27,830        31,193        26,911        

1.產業外籍勞工人數是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及第10款規定

之海洋漁撈工作、製造工作、營造工作、屠

宰工作之人數。

2.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是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9款規定之家庭幫

傭工作、機構看護工作、家庭看護工作、外

展看護工作之人數。

勞工局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統計)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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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125 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實際進用人數 人 2,956          5,708          3,048          5,629          3,084          5,675          3,130          5,591          3,205          5,666          

實際進用身心障礙者之人數，以當年12月1日

參加公勞保人數為準，但被裁減、資遣或退

休而仍參加保險者不予計列。
勞工局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統計)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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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132 人 51,156        49,037        36,177        33,643        40,802        34,596        38,892        30,185        40,085        27,408        

係指具有工作能力者，前往本府就業服務機

構登記求職，或自行於台灣就業通登錄求職

之人數。
勞工局

133 人 35,272        34,533        20,051        19,972        21,666        19,303        22,597        17,932        24,550        17,248        

除新登記者外，求職登記或登錄仍處於有效

期限內，市府仍需予以推介輔導者，其中經

介紹成功或自行就業之人數。
勞工局

134 人 4,769          3,892          4,827          4,163          5,593          4,482          6,441          4,706          5,540          3,867          

被保險人因非自願離職，符合申請就業保險

失業給付之勞工，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辦理求職登記，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

排職業訓練者，經核定確認符合請領資格首

次給付之人數。

勞工局

135 人 717             462             756             474             858             376             714             415             463             720             

係指接受職業訓練之受訓學員中結訓人數，

僅包含接受訓練之失業者。 勞工局

因110年疫情影響照顧服

務員人力需求大增，女

性學員轉向照服員訓

練。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就業服務)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訓就中心新登記求職人數

訓就中心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訓就中心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初次認定人數

訓就中心職業訓練結訓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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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139 人 2,493          7,490          2,237          2,994          2,830          3,413          2,469          3,259          2,112          2,600          
指實際參與勞資爭議之勞工人數。

勞工局

173 勞工局申訴中心受理諮詢民眾人數 人 31,280        34,457        27,413        30,171        25,497        28,247        24,599        26,902        17,410        18,811        

本市勞工局勞工申訴服務中心口頭、電話、

書信及電子郵件受理之勞動法令諮詢，傳

真、郵寄或現場受理之勞資爭議，勞資有約

免費律師諮詢等案件申請人數。

勞工局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勞資關係統計)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勞資爭議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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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140 工會會員人數 人 246,894      225,374      246,817      225,023      249,294      225,134      233,089      233,090      243,736      221,834      
指當年底以勞工身分加入工會者。

勞工局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工會會員統計)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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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141 人 84 116 37 48 30 40 39 46 43 81 ◎
申請本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人數。

勞工局

110年申請案遇保全業及

輪船業勞工集體申請，

該二企業就業男性居

多。

142 元 1,107,141   2,130,291   3,062,479   1,948,846   1,068,427   1,426,211   1,492,387   2,022,618   1,217,180   2,801,019   ◎
本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經費。

勞工局

143 人 6                 9                 6                 9                 6                 10               6                 10               4                 11               ◎
當年底本市勞工權益基金管理會委員人數。

勞工局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勞動權益統計)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勞工權益基金申請補助人數

勞工權益基金申請補助經費

勞工權益基金管理會委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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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144 人 60               18               54               25               54               24               54               26               57               23               ◎

當年底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務所運用

人力。 勞工局

145 人 53               86               59               69               49               89               43               79               50               75               ◎

參與本市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之個

案人數。 勞工局

146 人 143             168             141             158             146             138             148             144             119             112             ◎
參加本市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人數。

勞工局

147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開案服務人數 人 352             499             387             522             412             543             410             508             379             490             

向本府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窗口辦理開案並

接受就業服務之人數。 勞工局

修正106年男性數據為

499(依職重系統抓取數

據為主)

148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補助人數 人 33               45               35               37               53               47               43               55               46               58               

指當年度補助身心障礙者、雇主或訓練單位

職務再設計或就業輔助器具所服務之身心障

礙人數。（含受委託單位所辦理之服務人

數）

勞工局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身心障礙就業服務)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運用人力

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個案人數

參加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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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172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 人 541,323      571,250      543,641      575,712      546,030      578,978      550,547      581,674      560,712      586,576      

指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至第9條及第9條之

1規定者應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之人數。 勞工局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勞工保險統計)

編

號
項　　目 單　　位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CEDAW

列管
指標定義 填報機關

備註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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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就業安全

174 就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人數 人 6,059          1,163          5,829          1,170          5,655          1,149          5,464          1,167          5,844          1,312          

就業保險實計保險給付育嬰留職津貼初次核

付人數。 勞工局

「高雄市按性別分類之主要統計指標」― 就業安全(就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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